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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罪犯的人权保障 

柳忠卫 

  

  一、人权与罪犯人权 

  人权是人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 一般认为，人权这个概

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有关人权的主张最早产生于古代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之中。

“人权这个字眼早在公元前400多年的古希腊作家福克勒(公元前496—约公元前406)的作品中

就出现了。”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对人权概念外延的理解上存在

着巨大的差异。时至今日，尽管国际社会已经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一些人权文书确

认了许多权利为人权，但在国际人权领域，人们对人权外延的理解、解释和认同，仍存在许

多歧见。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人权”口号是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问世

的。它一方面是作为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神权、君权和等级特权的战斗武器而提出的；另一方

面又是以宣布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宣言书的形式而公诸于世的。 从文艺复兴时期反对

“神”权争取“人权”的思想解放运动，到宗教改革运动的消灭信仰的奴役制，确立个人宗

教信仰自由；从洛克的“天赋人权”到卢梭的“公民权利”；从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

到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西方人权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启蒙到形

成理论体系再到成为明确的政治法律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应当承认，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

理论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首先，它否定了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及人对神的从属

地位，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人的独立性和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其次，以“天赋人权”否定

了“神授君权”，以人民主权否定了君主专制；最后，它消灭了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

了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资产阶级在“人权”的旗帜下摧毁了一个封建的旧世界，创造了一

个资本主义的新世界。 (P16-22) 

  西方人权理论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其内容也十分广泛。但是，20世纪以后，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人权理论出现了

一些新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所谓的“人权外交”理论，鼓吹“人权至上”、“人权无国

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对“人权状况不好”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其实质

是借“人权”之名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实事求是地讲，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国家的人权

理论已经异化，成了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推行“和平演变”的一个

重要武器。“人权外交”在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和“加速

器”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将其人权攻势的主要目标转向了中

国，意图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其中，罪犯人权问题是西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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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我国进行“人权攻势”的重要目标之一。他们在所谓政治犯、酷刑、劳改(监狱)产品出

口、罪犯待遇方面大做文章，煽动国际社会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从而把中国监狱推到了国

际政治斗争的前沿，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为维护我国的国家形象，加强国际司法领域的人权斗争，驳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无理攻

击，1991年10月，中国发表了《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系统阐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

基本立场，并对西方的“人权攻势”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回击。1992年8月，中国政府又发表了

《中国改造罪犯的状况》(白皮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罪犯的状况和主张。其后，1994年12

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颁布实施，1996年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7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进行了修改与完善。这一切都表明

中国政府在依法治监、保障罪犯人权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且，在1992年以

后的历次世界人权大会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攻击。与此同时，我

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决不会因为几次甚至十

几次反华攻势的失败而就此罢手，这也决定了国家司法领域人权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

杂性。 

  罪犯人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为罪犯概念本身外延较广，既包括在监禁机构内服

刑的罪犯，也包括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还包括在社会上执行刑罚的罪犯。如我国的

缓刑犯、管制犯，西方国家的在社区内执行刑罚的罪犯等等。因此，从广义上讲，罪犯人权

是指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所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利。从狭义上讲，

罪犯人权是指罪犯在监禁机构内服刑期间依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享有或应当享有的权

利。本文的罪犯人权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罪犯的人权也应受到法律保护，在法院的死刑判决宣告生效后，至执行死刑前，他们的相关

权利也应受到保护，但这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罪犯是社会上的一个特殊群体，罪犯人权是社会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罪犯人权的理论

与实践也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与实践的产生与发展而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但是，18

世纪西方各国的刑罚思想依然是惩罚报应主义，监狱行刑制度自然非常野蛮、残酷，罪犯待

遇也极其恶劣。后来，由于人权运动的发展，一些国家的刑法学家和监狱改良学家，如意大

利的切雷萨·贝卡利亚和英国的约翰·霍华德，从人权观念出发，对西方监狱的黑暗状况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将罪犯与人权联系起来，提出了罪犯人权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在近

代监狱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监狱改革运动，促使各国将罪犯的权利保护付诸实践。18世纪末

西方国家的监狱改良运动虽然极大地改变了各国监狱的状况，促使西方国家的监狱制度向着

人道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种种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各国关于罪犯权利保护

的实践发展缓慢，非人道的行刑方式依然存在，罪犯权利也常常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了改

变这种状况，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欧洲国家及国际社会多次召开国际监狱会议，

就改良监狱制度，给罪犯更人道的待遇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形成了有关决议。20世纪50年

代以后，随着国际人权运动的广泛发展，保障罪犯权利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先后

形成了一系列有关罪犯权利问题的国际协议和公约，主要有：1955年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

与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68年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1975年通过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

处罚宣言》，1979年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规则》，1984年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及《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等

等。 上述国际协议和公约对罪犯的人权及其保护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对罪犯权利的保护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罪犯人权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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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学界对罪犯人权基本内容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把“人权”与“权利”等

同起来，认为罪犯的人权就是罪犯的权利。其实人权只是权利的组成部分，是权利的一种重

要形式，但不是权利这个类概念本身。 (P37)按照国际人权领域对人权概念较为一致的理

解，我国罪犯人权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罪犯的公民权利，罪犯的政治权利，罪犯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 

  (一)罪犯的公民权利 

  1。生存权。生存权指公民享有的维持其身体所必须的健康和生活保障权。 生存权是最

基本的人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任何权利都无从提起。在我国，罪犯的生存权受到法律保护

并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罪犯的生存权主要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受基本物质生活待遇的权

利，具体表现为吃、穿、住的权利。 

  《监狱法》第50条规定：“罪犯的生活标准按实物量计算，由国家规定。”关于罪犯的

生活标准，世界各国立法条例不尽相同。有的采用货币标准，即规定罪犯每月(或每日)的生

活费数额；有的采用热量标准，即规定罪犯每天应从食物中摄取多少千卡的热量。我国采用

的是实物量标准，即规定罪犯每月的主、副食及蔬菜的实际数量。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正处

于经济转型期及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情况，避免因物价波动及地域因素而造成罪犯实

际生活水平的下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由国家司法部和财政部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和罪犯的实际需要，拟定罪犯生活所必需的实物量标准，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和财政厅(局)根据这一标准，按照当地的物价指数计算出罪犯生活所需的费用并列入财

政预算，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罪犯的生活标准。据统计，1990年，我国罪犯平均每人每月实

际消耗粮食22·75公斤，蔬菜20公斤至25公斤和一定数量的猪、牛、羊肉食及鱼、禽、蛋、

豆等副食品。罪犯每人每天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为2952千卡。全国不同地区罪犯的年平均生

活费为650元左右(1993年这个数字为720元左右)，接近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标准。  

  《监狱法》第51条规定：“罪犯的被服由监狱统一配发。”罪犯的被服包括被、褥、

衣、鞋、帽及参加生产劳动所需的工作服和劳保用品等。罪犯被服的供应与管理同罪犯的日

常生活密不可分，也是体现监狱对罪犯权利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司法实践中，监狱一般

是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寒带、温带、热带的区域划分，遵循“御寒护体、厉行节约、整齐清

洁、便于识别”的原则配发。罪犯被服的式样和用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制

定，统一组织生产、制作，各监狱按罪犯实有人数加10%的储备编制计划，向所在地监狱管理

局领取，并指定专人管理和发放。罪犯被服每年发放两次，新入监的罪犯随到随发。罪犯衣

服应在上衣左胸前印制小型识别符号，但禁止印制“罪犯”、“犯人”、“囚”等刺激性字

样。  

  《监狱法》第53条规定：“罪犯居住的监舍应当坚固、通风、透光、清洁、保暖。”根

据《监狱法》的规定及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要求，罪犯监舍的设计建筑除了要满足罪犯日

常生活、休息需要外，还应符合监管安全的要求和国家防火、防震有关规定；打开监舍门

窗，室外自然风能够自由流通；监舍至少有一面能够受到自然光的直射，地下室不能当监

舍，监舍内应当保持干净、清洁，符合卫生要求，监舍的密封程度要好，北方地区的监舍，

应当安装取暖设施。我国监狱罪犯一般以小组为单位分间集体住宿，每名罪犯的平均居住面

积不少于3平方米。但罪犯身患传染病和被禁闭、狱内又犯罪等则单独居住。 

  2。人身权。人身权是与人身有关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人格权、人身安全权。

罪犯的人身权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人身自由权是罪犯被剥夺了的基本公民权利。现代世界各国的刑罚体系都是以自由刑为

中心的刑罚体系，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是自由刑的核心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罪犯没有人

身自由权，他们被强制性地监禁在一定的场所，并以高墙电网、武装看押等物质性设施与外

界隔离，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人身及住所需要接受检查。但这并不意味着罪犯的人身自由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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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任意侵害，罪犯的人身自由权同样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罪

犯人身自由的剥夺必须是依法进行，罪犯被剥夺自由的期限必须严格依照刑事判决来确定，

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无端延长罪犯的服刑期限；另一方面，刑罚对罪犯人身自由的剥夺是一

种相对的剥夺，即在监禁机构内，他们享有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人身自由，这种自由的程度和

范围由监狱机关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刑罚种类、服刑期限、表现情况等依法确定，非具法

定情形，监狱机关不得擅自对罪犯实行严管或禁闭。 

  人格权在法律上主要指名誉、姓名、肖像等方面的权利。人格尊严是公民所具有的自尊

心和应受到社会、他人的最起码的尊重的权利。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与一般

公民一样，罪犯的人格权是完整的并应受到法律保护。尊重罪犯人格，是将罪犯当人看的直

接法律性表现，是改造罪犯的重要前提，对于有效改造罪犯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监

狱法》不但明确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而且规定监狱人民警察如果有侮辱罪犯人格的行

为，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对罪犯人格权的特别保护。 

  人身安全权是指公民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人身不受非法伤害的权利。罪犯虽然因犯罪

而被关押在监狱服刑，但其人身安全必须得到切实的保护，不得对罪犯有殴打、体罚、虐

待、刑讯逼供等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罪犯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必须得到保护。《监狱法》规

定，监狱人民警察如果有体罚、虐待、刑讯逼供、殴打或纵容他人殴打罪犯的行为，应给予

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表明我国对罪犯人身安全权的高度重视。 

  3。合法财产权。罪犯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非法占

有。罪犯入监服刑前的合法财产如储蓄、有价证券、房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其所有权

仍属于罪犯，未经允许，他人不得占有和使用；罪犯入监所携带的合法财产及在监狱服刑期

间所得的劳动报酬，在罪犯有正当用途时应当允许使用，出狱时则全部发还本人，不得挪

用、扣留；罪犯在服刑期间合法继承的财产，其所有权也属于罪犯。  

  4。诉讼权利。罪犯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申诉、控告、检举、辩护权。罪犯由于受到刑罚

处罚，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这几项权利对他们来讲尤其重要，它们是罪犯享有的保护自身合

法权利的必要手段，对确保刑罚的准确执行有着重要意义，对防止监狱管理人员违法乱纪现

象的发生也起着有效的制约作用。 

  罪犯的申诉权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不服，依法向有

关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的要求的权利。罪犯可以就自己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提出申

诉，监狱对罪犯的申诉材料应当及时转给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处理，不得扣留。 

  罪犯的控告、检举权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有权对监狱人民警察违反监狱法规、体罚虐

待、徇私舞弊等行为和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以及任何公民的违法犯罪

行为进行控告和检举。对罪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处理或者转交公安机关

或人民检察院处理，不得阻挠、扣压或者对罪犯打击报复。 

  罪犯的辩护权，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因原案再审或被指控犯有新罪或者发现漏罪，在

法院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罪犯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委托律师、人民

团体或者原所在单位推荐的公民及自己的监护人和亲友等为自己辩护。罪犯的辩护权是为了

维护其合法权益，使其免受不当追诉，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宪法原则的实

现。  

  (二)罪犯的政治权利 

  政治权利又称参政权或政治参加的权利，是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一切权利的总称。 政

治权利的内容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

利；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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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我国罪犯政治权利的状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在判处主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根据

我国《刑法》第58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这部分罪犯的

政治权利在服刑期间被当然剥夺；另一种是没有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从法律状态说，这

部分罪犯享有政治权利，或者说存在享有政治权利的可能性，根据1983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的《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没有附加剥

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行使选举权。而被选举权和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及国有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则由于罪犯的人身自由的剥夺而受到限制，其他政治

权利则处于停止行使状态。 

  (三)罪犯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1。劳动权。劳动权指的是获得劳动的机会和适当的劳动条件的权利。 (P177)与普通公

民一样，劳动既是罪犯的权利，也是其义务。《监狱法》第70条规定：“监狱根据罪犯的个

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矫正恶习，养成劳动习惯，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

造条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罪犯劳动义务的内涵与一般公民劳动义务的内涵有着质的差

别：罪犯劳动义务的履行是以国家的刑事强制为前提的，而一般公民的劳动义务指的是有劳

动能力的人均须通过自己的劳动以维持其个人生活的责任，在此并不构成国家强制人们从事

劳动的那种法规的依据，而仅具有一定道德意义上的指导性质的内涵。 (P177) 

  2。获得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的权利。《监狱法》第72条“监狱对参加劳动的

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第73条“罪犯在劳动

中致伤、致残或者死亡的，由监狱按照国家劳动保险的有关规定处理”的规定，充分说明参

加劳动的罪犯与社会企业职工一样，享有劳动报酬、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的权利。 (P104-

105) 

  3。受教育权。根据宪法规定，受教育权也具有双重性。对罪犯来说，它一方面表现为权

利，是罪犯发展权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罪犯的义务，具有强制性。在罪犯的整个

权利义务体系中，受教育权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和罪犯劳动一起，构成教育改造的两大

支柱。 《监狱法》第63、64、65、66条对罪犯的受教育权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并特别要求

“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计划”。监狱为罪犯的文化、技术教

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以确保罪犯受教育权的实现。 

  4。休息权。休息权是指劳动者所享有的休息和休养的权利。 (P178)罪犯的休息受到国

家法律的保护。《监狱法》规定，罪犯有在法定节日和休息日休息的权利，罪犯的劳动时

间，参照国家有关劳动工时的规定执行。这都体现了对罪犯休息权的全面保护。 

  5。参加文体活动的权利。为了保证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身体健康，《监狱法》规定“监狱

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监狱组织罪犯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

寓教于乐，即使罪犯锻炼了身心，陶冶了情操，又使罪犯受到集体主义、荣誉观念的教育，

能够收到正面教育所达不到的效果。 

  (四)其他权利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罪犯的权利除了前文列举的三项以外，还包括婚姻家庭权、通

信会见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等等。由权利的性质所决定，加之划分标准的差异，在目前出版

的有关罪犯权利的著述中，对罪犯权利的诠释大都是采用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因为要

将罪犯所有权利一一列举，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并且罪犯权利的内容也是处于动态的发展

过程中，在一定时期禁止罪犯实施的行为，在另一时期可能变成允许的，反之亦然，因此，

笔者在本文中也采用了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方式，并着重考虑了在次序和内容上与国际人权

公约及《监狱法》的契合。需要说明的是，在近年来的监狱行刑实践中，罪犯权利有扩大的

倾向，主要表现在一些罪犯原本无法行使的权利在监狱机关的努力下变成了现实的权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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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监狱允许罪犯与前来探视的亲属聚餐、与配偶同居，还有的监狱允许罪犯在服刑期间结

婚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做法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并且符合行刑现

代化的国际潮流，值得肯定和提倡。但应当注意的是，罪犯的权利不能无限扩大，其享有和

行使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第一，罪犯权利的范围应由法律、法规限定；第

二，罪犯权利的行使应以不妨碍和有利于罪犯改造为前提；第三，罪犯特许权的行使应考虑

罪犯的基本情况及监狱机关的实际状况，由监狱机关决定；第四，不得搞“权”、“钱”交

易。 

  三、罪犯权利的状态及其实现 

  (一)罪犯权利的状态及其实现 

  状态指的是罪犯权利的存在状态。罪犯随着人身自由的丧失，其公民权利的实际状态发

生了一定的变化，尤其是一些以人身自由为基本前提的权利，虽然没有被明文剥夺，但其实

现却存在着诸多障碍。 罪犯权利的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状态：其一，完全被剥夺的状

态，包括人身自由权和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政治权利。其二，停止行使的状态，主要

指未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政治权利。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被附加剥夺政治权

利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行使选举权，他们可以参加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其他政治权利则由于罪犯被监禁的实际情况而应停止行使。其三，限制行使状态，主要

包括那些罪犯虽然享有，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法律、法规及所处的监禁状态的限制而在行使

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的权利，如通信、会见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等等。其四，完全不受

限制状态，主要指既没有被剥夺或受到限制，罪犯自身又可以实现的权利，如人格权，健康

权，申诉、控告、检举权，辩护权等等。 

  罪犯权利的实现是指罪犯法定权利的现实化。罪犯法定权利的存在只是表明罪犯自己为

或不为或者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一种可能性，而要把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的权利，

则需要根据权利内容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罪犯权利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三种：其

一，罪犯以自己的行为来实现；其二，罪犯委托他人协助实现；其三，监狱机关协助实现。

需要说明的是，罪犯由于处于被监禁的状态，其行为能力实际上是一种限制行为能力，在大

多数情况下罪犯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保障罪犯的人

权，更重要的是保护和加强罪犯的行为能力。这就要求监狱机关在行刑过程中，要从保护罪

犯人权的高度出发，依法治监，依法行刑，为罪犯权利的行使创造必要的条件，切实维护罪

犯的合法权益。 

  (二)几种有争议的权利的行使 

  1。罪犯申诉的律师代理。根据司法部劳改局1986年12月28日《关于犯人委托律师代理罪

犯申诉问题的批复》的规定精神，劳改单位对犯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活动一般不予接待。笔

者认为此种做法值得商榷，理由是：其一，申诉权是罪犯的一项法定权利，罪犯可以自己行

使，也可以委托他人代为行使，司法部劳改局的上述规定实际上就是不允许律师代理罪犯申

诉，从而妨碍了罪犯申诉权利的正常行使；其二，律师作为专门法律工作者，具有扎实的专

业知识和丰富的办案经验，可以有效地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其三，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虽未

明文规定代理罪犯申诉是律师的业务范围，但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应当是允许的。因此，在

司法实践中应当允许律师代理罪犯申诉。但由于监狱工作的特殊性质，罪犯申诉数量多，情

况复杂，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律师代理罪犯申诉，实践中可能对监狱场所的安全稳定及罪犯

的改造产生消极影响，这就需要监狱管理机关对律师代理罪犯申诉业务的受案范围、活动方

式、活动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切实规范律师代理罪犯申诉业务，保障罪犯合法权益。 

  2。罪犯的出版自由问题。罪犯的出版自由是司法实践中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其争论的

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出版权的性质问题，即出版权是一种政治权利还是一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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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利；其二，罪犯出版权的状态问题，即罪犯的出版权是处于限制行使状态还是完全享

有。笔者认为，第一，出版权既是一种政治权利，又是一种民事权利，具有双重性质。第

二，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应当享有完全的出版权。认为罪犯出版权处于限制行使状态

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86条的规定，该规定将罪犯在服刑期间可

以出版的著作仅限于科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方面，并且要求“出版时须用笔名或化名，出版后

的稿费，一半发给本人，一半作为劳改机关教育经费的收入”。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和规定都

是不妥的。因为：首先，《监狱法》明文规定罪犯享有“未被依法剥夺或限制的权利”，而

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他们的出版权既没有被剥夺，也没有受到限制，是完全享有的一

种权利。另外，《监狱法》颁布实施后，《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应即行废止，其中

的规定不能作为限制罪犯出版权的法律依据。其次，从权利的状态看，不存在限制罪犯行使

出版权的根据。有些学者认为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除了选举权外，其他政治权利

应停止行使。这种观点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实践根据。罪犯政治权利的内容很广泛，既

有因失去人身自由而无法行使的权利，如被选举权，游行、示威、结社、担任国家机关职务

和担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领导等等，也包括没有受到影响的权利，如选举、言

论、出版等等。不加区分地限制、停止罪犯政治权利的行使，既不利于保护罪犯的人权，更

不利于有效地改造罪犯。再次，《细则》第86条实际上已经承认罪犯享有出版权，因为出版

科技、医疗书籍与出版其他书籍没有质的差异，而只是出版物内容的不同，在没有法律依据

与现实需要的情况下作出如此限定，显然于法无据，于理不合。同时，不准署名及将稿费的

一半作为劳改队的教育经费，都是对罪犯民事权利的侵犯。最后，罪犯出版权的全面、无限

制行使有利于罪犯的改造。近年来，罪犯中高级领导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本科毕业生

及硕士、博士等比以前增加了许多，这些人中有许多是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较高的写作水

平的人，允许他们出版自己的著作，既有利于激发他们的改造积极性，增强其改造信心，又

有利于维护监狱机关的形象，提高改造罪犯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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